
证券代码：600667 证券简称：太极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25-070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海太半导体出售应收账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

司海太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太半导体”）拟将业务经营中形

成的不超过 8,5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

新城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太湖新城支行”），建行太湖新城支行支付海太半导体

应收账款买断对价不超过 8,500万美元，海太半导体向建行太湖新城支行支付买

断服务费，买断服务费总额预计 28.50万美元左右。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子公司海太半导体拟与建行太湖新城支行签署《应

收账款买断服务协议》，将业务经营中形成的不超过 8,500万美元的应收账款转

让给建行太湖新城支行。该应收账款为海太半导体 2025年 11月全部、12月部

分预计形成的对 SK海力士株式会社（以下简称“SK海力士”）的应收账款，

建行太湖新城支行支付海太半导体应收账款的买断对价不超过 8,500万美元，海

太半导体向建行太湖新城支行支付买断服务费。经初步测算，买断服务费总额预

计 28.50万美元左右，最终买断服务费总额以实际结算为准。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 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海太半导体 2025年 11月全部、12月部分预计形成的对

SK海力士的应收账款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 已确定，具体金额：建行太湖新城支行支付海太半导

体应收账款的买断对价不超过 8,500 万美元，海太半导

体向建行太湖新城支行支付买断服务费总额预计 28.50

万美元左右（以实际结算为准）。

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不超过 8,500万美元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

比的溢价情况
0%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 其他，详见本公告“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

安排”。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

款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海太半导体出售应收账款的议案》，

同意本次应收账款出售事项。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应收账款出售事项

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 对应交易金额

1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太湖新城

支行

海太半导体 2025 年 11 月全

部、12月部分预计形成的对

SK海力士的应收账款

建行太湖新城支行支付海太半

导体应收账款的买断对价不超

过 8,500万美元，海太半导体向

建行太湖新城支行支付买断服

务费总额预计 28.50万美元左右

（以实际结算为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企业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20200078280807G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3/04/19

经营场所 无锡市太湖新城金融一街 6-101号

负责人 周颖洁

主营业务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

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

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办理

本、外币储蓄；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

保；代理收付款；提供保管箱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并由上级行授权的其他业务。

2、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海太半导体享有的对 SK海力士的不超过 8,500万美元应收

账款，该应收账款为海太半导体 2025年 11月全部、12月部分预计形成的对 SK

海力士的应收账款。海太半导体确保应收账款真实、有效、无瑕疵。



上述应收账款的债权转让后，建行太湖新城支行自行承担应收账款回款风险，

无权再向海太半导体追索。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标的为海太半导体享有的对 SK海力士的不超过 8,500 万美元应收

账款。海太半导体通过比价方式择优选择合作银行，向建行太湖新城支行出售前

述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转让价格为应收账款金额全额，建行太湖新城支行按该转

让价格向海太半导体支付买断对价不超过 8,500万美元；海太半导体向建行太湖

新城支行支付买断服务费，买断服务费=买断对价*费率*计费起始日至应收账款

到期日（如债务人提前还款的为债务人提前还款日）的天数/360，费率确定方式

为隔夜 SOFR。经初步测算，买断服务费总额预计 28.50万美元左右，最终买断

服务费总额以实际结算为准。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海太半导体通过比价方式择优选择合作银行，

买断对价及买断服务费的确定符合市场惯例及类似交易的通行条款，交易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海太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太湖新城支行

（二）交易标的

乙方根据拟受让应收账款的情况及甲方需求，为甲方提供应收账款买断服务。

乙方对各笔应收账款提供的买断服务项目，具体转让应收账款金额、到期日、转

让价格以乙方对该笔应收账款的受让通知书为准。

应收账款的债权转移至乙方后，乙方即买断（无追索权）甲方该笔业务项下

所产生的一切应收账款的债权，承担债务人不按时足额支付上述应收账款的全部

风险，且不得向甲方追索。

（三）交易价格

乙方在核准的买断对价额度内向甲方支付买断对价。甲乙双方商定本协议下

的应收账款转让价格为应收账款金额全额，乙方按每笔应收账款转让价格向甲方



支付买断对价。

甲方于应收账款到期日（如债务人提前还款的为债务人提前还款日）向乙方

一次性支付买断服务费，买断服务费=买断对价*费率*计费起始日至应收账款到

期日（如债务人提前还款的为债务人提前还款日）的天数/360，费率确定方式为：

隔夜 SOFR。甲方只承担上述方式计算的买断服务费，乙方不得因债务人延迟付

款而向甲方另行收取费用。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

章后生效。

（五）争议解决

双方若在本协议的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若经

双方协商仍不能解决纠纷，任何一方可以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

签订地为：无锡市五爱路 88号。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双方尚未完成协议的签署。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应收账款出售可缩短海太半导体应收账款回笼时间，加速资金周转，减

少应收账款余额，优化海太半导体资产负债结构及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有利于海

太半导体生产经营正常进行以及 2026年度新增投资和技术升级投资，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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